附件2：
泰山医学院教职工“2012冬季健身活动月”之
        教职工跳绳、毽子比赛规程
一 比赛时间：

2012年12月 10日 下午4点
比赛地点：校本部南教学楼A座一楼

二、承办单位：外国语学院工会分会
三 参赛条件及办法：

以各工会分会为报名单位，所报运动员必须是工会会员。

各工会组织选拔身体健康的会员参加。

3. 跳绳比赛各工会可报2名参赛选手，男女不限。

踢毽子比赛各工会限报2名选手参赛，男女不限。

5．比赛应公平竞争，服从裁判，裁判有各分会选调人员组成。

6．任何参赛人员不得在比赛期间对裁判人员施加影响和干扰。

7．每名参赛者只能代表本院系参赛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8．不得佩戴妨碍比赛安全的任何饰物、挂件。

四 报名时间：

11月30日前将男、女队参赛人员名单发送至外国语学院，联系人：李宏伟，联系电话： 6229725、13365380251  ，邮箱：hwli@tsmc.edu.cn  ，逾期不报，不能参加。

五 人员设置：

1．比赛设总裁判长1人，副总裁判长1-2人。

2．裁判员不少于10人。

3．计时计数比赛开始后，每个小组由2名计数裁判员担任裁判工作，其中1人为主裁判员；   

4．比赛设编排记录员2名，检录员1名，宣告员1人。

六 竞赛分组

跳绳比赛按性别分为男子组、女子组和男女混合组。

踢毽子比赛按性别分为男子组、女子组。
七 竞赛形式：

（一）跳绳比赛

1．每组6人，每组设两个裁判员监督计数。
2．比赛开始与结束均以口令或鸣哨为信号。计时员发出“选手准备”指令后，所有参赛运动员就位；发出指令“预备”后，所有参赛运动员做好跳绳准备，单绳项目的选手双手持绳于身后。

3．以1分钟为限，采用个人赛计时计数赛，在规定时间内累积计数，以单摇跳形式为主，<单摇跳指：运动员跳起一次，双手摇绳，绳跃过头顶通过脚下绕身体一周(360°)，称作单摇跳，记次数1次> 所跳个数最多者获胜。比赛过程中如跳绳拌脚中断，除该次不计外，可继续跳绳，连续记数。如绳子断开可以补测一次。

4．混双单摇跳：男女参赛人员各一名，（1名参赛者持绳并摇绳）同时跳起1次，绳跃过两人头顶通过脚下绕身体一周(360°)，计次数1次，在规定时间内累积计数。

（二）踢毽子比赛

1．每组6人，每组设两个裁判员监督计数。

2．比赛开始与结束均以口令或鸣哨为信号。计时员发出“选手准备”指令后，所有参赛运动员就位；发出指令“预备”后，所有参赛运动员做好开踢准备。

3．个人参赛比赛限时1分钟，以规定时间内踢毽子次数记成绩，中途停顿可继续进行。

八 犯规及罚则

1．在“开始”口令未下达前出现摇绳或抢跳/抢踢，裁判员须重新开始比赛，并提出警告，对于两次抢跳的参赛人员取消本场比赛资格。
2．“结束”口令下达后任继续跳/踢者，视为犯规。

3．犯规1次，扣除次数5次。

九 竞赛相关规定

1．在裁判长的监督下，抽签决定比赛顺序。
2．参赛人员须在赛前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报到.
3．超过检录时间5分钟未到场按弃权论。

4．超过比赛时间3分钟不能上场比赛，按弃权处理。

5. 比赛中参赛者因受伤治疗仍不能继续比赛，则判受伤者弃权。

十 名次奖励

   1．男、女组、混合比赛各表彰前六名。

   2．所有参与者均颁发参与奖。

